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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
职权类别：行政确认

序

号

职权

名称

子

项
实施依据

实施

对象

实施

机构

其他共

同实施

部门

审批证件

名称及有

效期

办理

环节
责任事项

责任

科室

承诺

时限

法定

时限

收费情

况及依

据

调整意

见及理

由

1

不 可

移 动

文 物

认定

无

【规章】《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

法》（文化部令第 46号） 第三条

认定文物，由县级以上地方文物行

政部门负责。认定文物发生争议

的，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作出裁

定。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国

务院文物行政部门的要求，认定特

定的文化资源为文物。 第六条所

有权人或持有人书面要求认定文

物的，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文物行

政部门提供其姓名或者名称、住

所、有效身份证件号码或者有效证

照号码，以及认定对象的来源说

明。县级以上地方文物行政部门应

当作出决定并予以答复。 第七条

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书面要求认

定不可移动文物的，应当向县级以

上地方文物行政部门提供其姓名

或者名称、住所、有效身份证件号

码或者有效证照号码。县级以上地

方文物行政部门应当通过听证会

等形式听取公众意见并作出决定

予以答复。

自 然

人、企

业法人

宝丰

县文

物局

无

批 准 文

件，单次

有效

受理

1、受理责任：政策法规股接收行政许可申请
材料；经机关负责人审批，依法受理或不受
理；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；申请材料不
齐全的，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材料。

政 策 法
规股 1 日 2 日

不收费
保留

审查

2、审查责任：宝丰县文物局材料审查；需要
现场核查的，组织专家现场核查，并书面告
知申请人；根据需要征求有关部门意见；提
出初审意见，涉及他人重大利益的，告知申
请人和利害关系人陈述申辩权；依法应当听
证或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，告知申请人、
利害关系人听证权。

宝 丰 县
文物局 1 日

18 日

决定
3、决定责任：经机关负责人审批，作出决定；
对于不予行政许可的，书面告知申请人，并
说明理由。

宝 丰 县
文物局 1 日

送达
4、送达责任：制作送达文书；将行政许可决
定送达当事人；对于准予行政许可据顶，应
当公开供公众查询。

政 策 法
规股 1 日

事后

监管

5、事后监管责任：宝丰县文物局加强对准予
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监督检查。

宝丰县
文物局

6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服务电话：0375-6585185 投诉机构： 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投诉电话：0375-6522132

受理地点：宝丰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县文广局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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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
职权类别：行政确认

序

号
职权名称

子

项
实施依据

实施

对象

实施

机构

其他共

同实施

部门

审批证件

名称及有

效期

办理

环节
责任事项

责任

科室

承诺

时限

法定

时限

收费情

况及依

据

调整意

见及理

由

2
可移动文

物认定
无

【规章】《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文化部令

第 46号） 第三条认定文物，由县级以上地方

文物行政部门负责。认定文物发生争议的，由

省级文物行政部门作出裁定。省级文物行政部

门应当根据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的要求，认定

特定的文化资源为文物。第六条所有权人或持

有人书面要求认定文物的，应当向县级以上地

方文物行政部门提供其姓名或者名称、住所、

有效身份证件号码或者有效证照号码，以及认

定对象的来源说明。县级以上地方文物行政部

门应当作出决定并予以答复。 第七条公民、法

人和其他组织书面要求认定不可移动文物的，

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文物行政部门提供其姓名

或者名称、住所、有效身份证件号码或者有效

证照号码。县级以上地方文物行政部门应当通

过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公众意见并作出决定予以

答复。

自然

人、企

业法

人

宝丰

县文

物局

无

批 准 文

件，单次

有效

受理

1.受理责任：政策法规股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；经

负责人审批，依法受理或不受理；不予受理的依法告

知理由；申请材料不齐全的，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材

料。

政 策 法
规股

1 日 2 日

不收费

保留

审查

2、审查责任：宝丰县文物局材料审查；需要现场核

查的，组织专家现场核查，并书面告知申请人；根据

需要征求有关部门意见；提出初审意见，涉及他人重

大利益的，告知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陈述申辩权；依

法应当听证或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，告知申请

人、利害关系人听证权。

宝 丰 县
文物局

1 日

18 日

报送 3、报送责任：将审查资料和审查意见报送市文物局。

宝 丰 县

文物局

1 日

决定

4、决定责任：根据市文物局依照省文物的批复意见，

经机关负责人作出审批决定；对于不予行政许可的，

书面告知申请人，并说明理由。
1 日

送达
5、送达责任：制作送达文书，按规定送达当事人；

信息公开。

政 策 法
规股

1 日

事后

监管

6、事后监管责任：宝丰县文物局加强对准予从事行

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监督检查。

宝丰县
文物局

7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服务电话：0375-6585185 投诉机构： 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投诉电话：0375-6522132

受理地点：宝丰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县文广局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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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
职权类别：行政确认

序

号

职

权

名

称

子项 实施依据

实

施

对

象

实

施

机

构

其他

共同

实施

部门

审批证件

名称及有

效期

办

理

环

节

责任事项
责任

处室

承

诺

时

限

法

定

时

限

收费

情况

及依

据

调整

意见

及理

由

3

省级文化

产业示范

基地（单

位）命名

省级文

化产业

示范基

地申报

《文化部办公厅关于修订印

发〈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管

理办法〉的通知第二十五条省

级文化行政部门可结合本地

区实际，参照本办法，制定相

应管理办法和配套政策，开展

省(（区、市）级文化产业示

范基地命名和建设工作。《河

南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评选

管理办法》

行政

机关

政策

法规

股

文化产

业股

河 南 省

文 化 厅

关 于

XXX 文

化 产 业

示 范 基

地 的 通

知

受理
1、受理责任：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；一次性

告知补正材料；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（不予受理

的依法告知理由）。

政 策
法 规
股

1

日

20

日

否

保留

审查
审查材料是否齐全，真实有效、确

定申请人是否符合法定许可条件。

文化

产业

股

1日

决定
3、决定责任：作出决定，（不予行政许可的制作

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，告知申请人理由）。按时办

结。

宝丰县

文化广

电和旅

游 局

1 日

送达
4、送达责任：制作送达文书；按规定送达当事人；

信息公开。

政 策
法 规
股

1 日

事后

监管

5、事后监管责任：加强对持证人员的监督检查，

持证人员应当按规定接受监督检查。

文化市

场综合

执法大

队

6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服务电话：0375-6585185 投诉机构： 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投诉电话：0375-6522132

受理地点：宝丰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县文广旅局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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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
职权类别：行政确认

序

号

职

权

名

称

子项 实施依据

实

施

对

象

实

施

机

构

其他

共同

实施

部门

审批证件

名称及有

效期

办

理

环

节

责任事项
责任

处室

承

诺

时

限

法

定

时

限

收费

情况

及依

据

调整

意见

及理

由

4

省级文化

产业示范

基地（单

位）命名

省级文

化产业

示范园

区申报

《文化部办公厅关于修订印

发〈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管

理办法〉的通知》第二十五条

省级文化行政部门可结合本

地区实际，参照本办法，制定

相应管理办法和配套政策，开

展省(（区、市）级文化产业

示范基地命名和建设工作。

《河南省文化产业示范园区

认定管理办法》

行政

机关

政策

法规

股

文化产

业股

河 南 省

文 化 厅

关 于

XXX 文

化 产 业

示 范 园

区 的 通

知

受理
1、受理责任：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；一次性

告知补正材料；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（不予受理

的依法告知理由）。

政 策
法 规
股

1

日

20

日

否

保留

审查
审查材料是否齐全，真实有效、确

定申请人是否符合法定许可条件。

文化

产业

股

1日

决定
3、决定责任：作出决定，（不予行政许可的制作

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，告知申请人理由）。按时办

结。

宝丰县

文化广

电和旅

游 局

1 日

送达
4、送达责任：制作送达文书；按规定送达当事人；

信息公开。

政 策
法 规
股

1 日

事后

监管

5、事后监管责任：加强对持证人员的监督检查，

持证人员应当按规定接受监督检查。

文化市

场综合

执法大

队

6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服务电话：0375-6585185 投诉机构： 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投诉电话：0375-6522132

受理地点：宝丰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县文广旅局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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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
职权类别：行政确认

序

号

职

权

名

称

子项 实施依据

实

施

对

象

实

施

机

构

其他

共同

实施

部门

审批证件

名称及有

效期

办

理

环

节

责任事项
责任

处室

承

诺

时

限

法

定

时

限

收费

情况

及依

据

调整

意见

及理

由

5

对非物质

文化遗产

代表性传

承人的组

织推荐评

审认定

省级非

物质文

化遗产

代表性

传承人

的申报

《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》

第二十九条 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

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推荐

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

承人人选；推荐时，应当征得被推荐人的

书面同意。第三十一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

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按照本

条例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评

审的规定进行认定。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经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批准后

予以公布。

自然

人

政策

法规

股

非遗股 无

受理
1、受理责任：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；一次性

告知补正材料；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（不予受理

的依法告知理由）。

政 策
法 规
股

1

日

20

日

否
保留

审查
2、审查责任：依据《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

条例》等相关规定进行材料审查，组织人员进行

现场检查。

非 遗
股 1 日

决定
3、决定责任：作出决定，（不予行政许可的制作

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，告知申请人理由）。按时办

结。

宝丰县

文化广

电和旅

游 局

1 日

送达
4、送达责任：制作送达文书；按规定送达当事人；

信息公开。

政 策
法 规
股

1 日

事后

监管

5、事后监管责任：加强对持证人员的监督检查，

持证人员应当按规定接受监督检查。

文化市

场综合

执法大

队

6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服务电话：0375-6585185 投诉机构： 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投诉电话：0375-6522132

受理地点：宝丰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县文广旅局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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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
职权类别：行政确认

序

号

职

权

名

称

子项 实施依据

实

施

对

象

实

施

机

构

其他

共同

实施

部门

审批证件

名称及有

效期

办

理

环

节

责任事项
责任

处室

承

诺

时

限

法

定

时

限

收费

情况

及依

据

调整

意见

及理

由

6

对非物质

文化遗产

代表性项

目的组织

推荐评审

认定

省级非

物质文

化遗产

代表性

项目的

申报

《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》 第

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从本级非

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向上一

级人民政府推荐列入上一级非物质文化

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。 第二十一

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

组织专家组成专家评审小组，对推荐、申

请或者建议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

项目名录的项目进行初评并形成初评意

见，初评意见应当经专家评审小组过半数

通过。

企业

法人

政策

法规

股

非遗股 无

受理
1、受理责任：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；一次性

告知补正材料；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（不予受理

的依法告知理由）。

政 策
法 规
股

1

日

20

日

否
保留

审查
2、审查责任：依据《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

条例》等相关规定进行材料审查，组织人员进行

现场检查。

非 遗
股 1 日

决定
3、决定责任：作出决定，（不予行政许可的制作

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，告知申请人理由）。按时办

结。

宝丰县

文化广

电和旅

游 局

1 日

送达
4、送达责任：制作送达文书；按规定送达当事人；

信息公开。

政 策
法 规
股

1 日

事后

监管

5、事后监管责任：加强对持证人员的监督检查，

持证人员应当按规定接受监督检查。

文化市

场综合

执法大

队

6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服务电话：0375-6585185 投诉机构： 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投诉电话：0375-6522132

受理地点：宝丰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县文广旅局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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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
职权类别：行政确认

序

号

职

权

名

称

子项 实施依据

实

施

对

象

实

施

机

构

其他

共同

实施

部门

审批证件

名称及有

效期

办

理

环

节

责任事项
责任

处室

承

诺

时

限

法

定

时

限

收费

情况

及依

据

调整

意见

及理

由

7

对非物质

文化遗产

代表性项

目的组织

推荐评审

认定

国家级

非物质

文化遗

产代表

性项目

的申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》第十九条：

“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从本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向国

务院文化主管部门推荐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

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。”第二十二条：“国务院

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专家评审小组和专家评审

委员会，对推荐或者建议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

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初评

和审议。”第二十四条：“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根据

专家评审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和公示结果，拟订国家

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，报国务院批

准、公布。”

法人

政策

法规

股

非遗股 无

受理
1、受理责任：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；一次性

告知补正材料；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（不予受理

的依法告知理由）。

政 策
法 规
股

1

日

20

日

否 保留

审查
2、审查责任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

遗产法》等相关规定进行材料审查，组织人员进

行现场检查。

非 遗
股 1 日

决定
3、决定责任：作出决定，（不予行政许可的制作

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，告知申请人理由）。按时办

结。

宝丰县

文化广

电和旅

游 局

1 日

送达
4、送达责任：制作送达文书；按规定送达当事人；

信息公开。

政 策
法 规
股

1 日

事后

监管

5、事后监管责任：加强对持证人员的监督检查，

持证人员应当按规定接受监督检查。

文化市

场综合

执法大

队

6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服务电话：0375-6585185 投诉机构： 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投诉电话：0375-6522132

受理地点：宝丰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县文广旅局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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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
职权类别：行政确认

序

号

职

权

名

称

子项 实施依据

实

施

对

象

实

施

机

构

其他

共同

实施

部门

审批证件

名称及有

效期

办

理

环

节

责任事项
责任

处室

承

诺

时

限

法

定

时

限

收费

情况

及依

据

调整

意见

及理

由

8

对非物质

文化遗产

代表性传

承人的组

织推荐评

审认定

国家级

非物质

文化遗

产代表

性传承

人的申

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》第

二十九条 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和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本

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

代表性项目，可以认定代表性传承人。

自然

人

政策

法规

股

非遗股 无

受理
1、受理责任：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；一次性

告知补正材料；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（不予受理

的依法告知理由）。

政 策
法 规
股

1

日

20

日

否
保留

审查
2、审查责任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

遗产法》等相关规定进行材料审查，组织人员进

行现场检查。

非 遗
股 1 日

决定
3、决定责任：作出决定，（不予行政许可的制作

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，告知申请人理由）。按时办

结。

宝丰县

文化广

电和旅

游 局

1 日

送达
4、送达责任：制作送达文书；按规定送达当事人；

信息公开。

政 策
法 规
股

1 日

事后

监管

5、事后监管责任：加强对持证人员的监督检查，

持证人员应当按规定接受监督检查。

文化市

场综合

执法大

队

6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服务电话：0375-6585185 投诉机构： 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投诉电话：0375-6522132

受理地点：宝丰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县文广旅局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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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
职权类别：行政确认

序

号

职

权

名

称

子项 实施依据

实

施

对

象

实

施

机

构

其他

共同

实施

部门

审批证件

名称及有

效期

办

理

环

节

责任事项
责任

处室

承

诺

时

限

法

定

时

限

收费

情况

及依

据

调整

意见

及理

由

9

旅游景区

质量等级

的划分与

评定

3A 级

以下

（含

3A 级）

旅游景

区评定

《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

与评定》国家标准

（GB/T17775-2003）及评定细

则，《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

办法》（旅办发〔2012〕166

号）《关于对旅游景区质量等

级管理工作中若干问题的解

释》（资源函[2020]27 号）《河

南省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

办法》（豫文旅资源〔2021〕8

号）第二章 申报与评定

企业

法人

政策

法规

股

资源股

关于新增

国 家 XA

级旅游景

区名单的

公示

受理
1、受理责任：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；一次性

告知补正材料；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（不予受理

的依法告知理由）。

政 策
法 规
股

1

日

20

日

否
保留

审查
2、审查责任：依据《河南省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

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进行材料审查，组织人员进

行现场检查。

资 源
股 1 日

决定
3、决定责任：作出决定，（不予行政许可的制作

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，告知申请人理由）。按时办

结。

宝丰县

文化广

电和旅

游 局

1 日

送达
4、送达责任：制作送达文书；按规定送达当事人；

信息公开。

政 策
法 规
股

1 日

事后

监管

5、事后监管责任：加强对持证人员的监督检查，

持证人员应当按规定接受监督检查。

文化市

场综合

执法大

队

6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服务电话：0375-6585185 投诉机构： 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投诉电话：0375-6522132

受理地点：宝丰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县文广旅局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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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
职权类别：行政确认

序

号

职

权

名

称

子项 实施依据

实

施

对

象

实

施

机

构

其他

共同

实施

部门

审批证件

名称及有

效期

办

理

环

节

责任事项
责任

处室

承

诺

时

限

法

定

时

限

收费

情况

及依

据

调整

意见

及理

由

10

旅游饭店

星级的划

分与评定

三星级

以下

（含三

星级）

旅游饭

店的星

级评定

《 旅 游 饭 店 星 级 的 划 分 及 评 定 》

（GB/T14308-2010）附录 A“必备项目检

查表”。该表规定了各星级必须具备的硬

件设施和服务项目。要求相应星级的每个

项目都必须达标，缺一不可。附录 B“设

施设备评分表”（硬件表，共 600 分）。该

表主要是对饭店硬件设施的档次进行评

价打分。三、四、五星级规定最低得分线：

三星 220 分、四星 320 分、五星 420 分，

一、二星级不作要求。附录 C“饭店运营

质量评价表”（软件表，共 600分）。该表

主要是评价饭店的“软件”，包括对饭店

各项服务的基本流程、设施维护保养和清

洁卫生方面的评价。三、四、五星级规定

最低得分率：三星 70%、四星 80%、五星

85%，一、二星级不作要求。

企业

法人

政策

法规

股

资源股

关于批准

XX为X星

级旅游饭

店的批复

受理
1、受理责任：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；一次性

告知补正材料；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（不予受理

的依法告知理由）。

政 策
法 规
股

1

日

20

日

否

保留

审查
2、审查责任：依据《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及评定》

等相关规定进行材料审查，组织人员进行现场检

查。

资 源
股 1 日

决定
3、决定责任：作出决定，（不予行政许可的制作

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，告知申请人理由）。按时办

结。

宝丰县

文化广

电和旅

游 局

1 日

送达
4、送达责任：制作送达文书；按规定送达当事人；

信息公开。

政 策
法 规
股

1 日

事后

监管

5、事后监管责任：加强对持证人员的监督检查，

持证人员应当按规定接受监督检查。

文化市

场综合

执法大

队

6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服务电话：0375-6585185 投诉机构： 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投诉电话：0375-6522132

受理地点：宝丰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县文广旅局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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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
职权类别：行政确认

序

号

职

权

名

称

子项 实施依据

实

施

对

象

实

施

机

构

其他

共同

实施

部门

审批证件

名称及有

效期

办

理

环

节

责任事项
责任

处室

承

诺

时

限

法

定

时

限

收费

情况

及依

据

调整

意见

及理

由

11

旅游饭店

星级的划

分与评定

四星级

以上

（含四

星级）

旅游饭

店星级

初审

《 旅 游 饭 店 星 级 的 划 分 及 评 定 》

（GB/T14308-2010）附录 A“必备项目检

查表”。该表规定了各星级必须具备的硬

件设施和服务项目。要求相应星级的每个

项目都必须达标，缺一不可。附录 B“设

施设备评分表”（硬件表，共 600 分）。该

表主要是对饭店硬件设施的档次进行评

价打分。三、四、五星级规定最低得分线：

三星 220 分、四星 320 分、五星 420 分，

一、二星级不作要求。附录 C“饭店运营

质量评价表”（软件表，共 600分）。该表

主要是评价饭店的“软件”，包括对饭店

各项服务的基本流程、设施维护保养和清

洁卫生方面的评价。三、四、五星级规定

最低得分率：三星 70%、四星 80%、五星

85%，一、二星级不作要求。

企业

法人

政策

法规

股

资源股无

受理
1、受理责任：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；一次性

告知补正材料；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（不予受理

的依法告知理由）。

政 策
法 规
股

1

日

20

日

否

保留

审查
2、审查责任：依据《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及评定》

等相关规定进行材料审查，组织人员进行现场检

查。

资 源
股 1 日

决定
3、决定责任：作出决定，（不予行政许可的制作

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，告知申请人理由）。按时办

结。

宝丰县

文化广

电和旅

游 局

1 日

送达
4、送达责任：制作送达文书；按规定送达当事人；

信息公开。

政 策
法 规
股

1 日

事后

监管

5、事后监管责任：加强对持证人员的监督检查，

持证人员应当按规定接受监督检查。

文化市

场综合

执法大

队

6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服务电话：0375-6585185 投诉机构： 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投诉电话：0375-6522132

受理地点：宝丰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县文广旅局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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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
职权类别：行政确认

序

号

职

权

名

称

子项 实施依据

实

施

对

象

实

施

机

构

其他

共同

实施

部门

审批证件

名称及有

效期

办

理

环

节

责任事项
责任

处室

承

诺

时

限

法

定

时

限

收费

情况

及依

据

调整

意见

及理

由

12
绿色旅游

饭店评定

银叶级

绿色旅

游饭店

的复核

《绿色旅游饭店》

(LB/T007-2015）12.4.4 经评

定的绿色旅游饭店，由省级旅

游星级饭店评定机构每五年复

核一次。复核结果上报全国旅

游星级饭店评定机构备案。

企业

法人

政策

法规

股

资源股

关 于 对

XX 绿 色

旅游饭店

复核的报

告

受理
1、受理责任：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；一次性

告知补正材料；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（不予受理

的依法告知理由）。

政 策
法 规
股

1

日

20

日

否
保留

审查
2、审查责任：依据《绿色旅游饭店》等相关规定

进行材料审查，组织人员进行现场检查。

资 源
股 1 日

决定
3、决定责任：作出决定，（不予行政许可的制作

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，告知申请人理由）。按时办

结。

宝丰县

文化广

电和旅

游 局

1 日

送达
4、送达责任：制作送达文书；按规定送达当事人；

信息公开。

政 策
法 规
股

1 日

事后

监管

5、事后监管责任：加强对持证人员的监督检查，

持证人员应当按规定接受监督检查。

文化市

场综合

执法大

队

6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服务电话：0375-6585185 投诉机构： 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投诉电话：0375-6522132

受理地点：宝丰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县文广旅局窗口



— 478 —

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
职权类别：行政确认

序

号

职

权

名

称

子项 实施依据

实

施

对

象

实

施

机

构

其他

共同

实施

部门

审批证件

名称及有

效期

办

理

环

节

责任事项
责任

处室

承

诺

时

限

法

定

时

限

收费

情况

及依

据

调整

意见

及理

由

13
绿色旅游

饭店评定

银叶级

绿色旅

游饭店

的评定

《 绿 色 旅 游 饭 店 》

(LB/T007-2015）第 13.2.2 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旅游星级饭店

评定机构按照全国旅游星级饭

店评定机构的授权和督导，组

织本地区绿色旅游饭店的评定

与复核工作，保有对本地区下

级旅游星级饭店评定机构所评

绿 色 旅 游饭 店 的 否 决 权 。

13.2.3 其他城市或行政区域

旅游星级饭店评定机构按照全

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机构的授

权和所在地区省级旅游星级饭

店评定机构的督导，实施本地

区绿色旅游饭店的推荐、评定

和复核工作。

企业

法人

政策

法规

股

资源股

关于批准

XX 为 银

树叶级绿

色旅游饭

店的批复

受理
1、受理责任：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；一次性

告知补正材料；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（不予受理

的依法告知理由）。

政 策
法 规
股

1

日

20

日

否

保留

审查
2、审查责任：依据《绿色旅游饭店》等相关规定

进行材料审查，组织人员进行现场检查。

资 源
股 1 日

决定
3、决定责任：作出决定，（不予行政许可的制作

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，告知申请人理由）。按时办

结。

宝丰县

文化广

电和旅

游 局

1 日

送达
4、送达责任：制作送达文书；按规定送达当事人；

信息公开。

政 策
法 规
股

1 日

事后

监管

5、事后监管责任：加强对持证人员的监督检查，

持证人员应当按规定接受监督检查。

文化市

场综合

执法大

队

6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服务电话：0375-6585185 投诉机构： 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投诉电话：0375-6522132

受理地点：宝丰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县文广旅局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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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
职权类别：行政确认

序

号

职

权

名

称

子项 实施依据

实

施

对

象

实

施

机

构

其他

共同

实施

部门

审批证件

名称及有

效期

办

理

环

节

责任事项
责任

处室

承

诺

时

限

法

定

时

限

收费

情况

及依

据

调整

意见

及理

由

14

旅行社等

级的划分

与评定

4A 级

以上

（含

4A 级）

旅行社

初审

河 南 地 方 标 准

DB41/T505-2009《河南省旅

行社星级评定与管理》，5.

划分与评定 5.1 按照旅行

社的基本条件、经营管理水

平、经营业绩、广告宣传、

服务质量、安全保障等方

面，结合旅行社业务年检和

旅游投诉情况，通过各级旅

行社星级评定机构和行业

协会的检查，以基础分 100

分、鼓励分 100 分进行打分

考评，并按照获得的总分数

来确定相应的星级。

企业

法人

政策

法规

股

资源股无

受理
1、受理责任：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；一次性

告知补正材料；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（不予受理

的依法告知理由）。

政 策
法 规
股

1

日

20

日

否

保留

审查
2、审查责任：依据《河南省旅行社星级评定与管

理》等相关规定进行材料审查，组织人员进行现

场检查。

资源股 1 日

决定
3、决定责任：作出决定，（不予行政许可的制作

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，告知申请人理由）。按时办

结。

宝丰县

文化广

电和旅

游 局

1 日

送达
4、送达责任：制作送达文书；按规定送达当事人；

信息公开。

政 策
法 规
股

1 日

事后

监管

5、事后监管责任：加强对持证人员的监督检查，

持证人员应当按规定接受监督检查。

文化市

场综合

执法大

队

6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服务电话：0375-6585185 投诉机构： 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投诉电话：0375-6522132

受理地点：宝丰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县文广旅局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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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
职权类别：行政确认

序

号

职

权

名

称

子项 实施依据

实

施

对

象

实

施

机

构

其他

共同

实施

部门

审批证件

名称及有

效期

办

理

环

节

责任事项
责任

处室

承

诺

时

限

法

定

时

限

收费

情况

及依

据

调整

意见

及理

由

15

旅行社等

级的划分

与评定

3A 级

以下

（含

3A 级）

旅行社

评定

河 南 地 方 标 准

DB41/T505-2009《河南省旅

行社星级评定与管理》，5.

划分与评定 5.1 按照旅行

社的基本条件、经营管理水

平、经营业绩、广告宣传、

服务质量、安全保障等方

面，结合旅行社业务年检和

旅游投诉情况，通过各级旅

行社星级评定机构和行业

协会的检查，以基础分 100

分、鼓励分 100 分进行打分

考评，并按照获得的总分数

来确定相应的星级。

企业

法人

政策

法规

股

资源股

关于批准

xx为x星

级旅行社

的批复

受理
1、受理责任：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；一次性

告知补正材料；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（不予受理

的依法告知理由）。

政 策
法 规
股

1

日

20

日

否

保留

审查
2、审查责任：依据《河南省旅行社星级评定与管

理》等相关规定进行材料审查，组织人员进行现

场检查。

资 源
股 1 日

决定
3、决定责任：作出决定，（不予行政许可的制作

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，告知申请人理由）。按时办

结。

宝丰县

文化广

电和旅

游 局

1 日

送达
4、送达责任：制作送达文书；按规定送达当事人；

信息公开。

政 策
法 规
股

1 日

事后

监管

5、事后监管责任：加强对持证人员的监督检查，

持证人员应当按规定接受监督检查。

文化市

场综合

执法大

队

6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服务电话：0375-6585185 投诉机构： 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投诉电话：0375-6522132

受理地点：宝丰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县文广旅局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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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
职权类别：行政确认

序

号

职

权

名

称

子项 实施依据

实

施

对

象

实

施

机

构

其他

共同

实施

部门

审批证件

名称及有

效期

办

理

环

节

责任事项
责任

处室

承

诺

时

限

法

定

时

限

收费

情况

及依

据

调整

意见

及理

由

16

旅游景区

质量等级

的划分与

评定

4A 级以

上（含

4A 级）

旅游景

区初审

《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

分 与 评 定 》 国 家 标 准

（GB/T17775-2003）及评

定细则，《旅游景区质量等

级管理办法》（旅办发

〔2012〕166 号）《关于对

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工

作中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资

源函[2020]27 号）《河南省

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

法》（豫文旅资源〔2021〕

8 号）第二章 申报与评定

企业

法人

政策

法规

股

资源股无

受理
1、受理责任：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；一次性

告知补正材料；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（不予受理

的依法告知理由）。

政 策
法 规
股

1

日

20

日

否
保留

审查
2、审查责任：依据《河南省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

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进行材料审查，组织人员进

行现场检查。

资 源
股 1 日

决定
3、决定责任：作出决定，（不予行政许可的制作

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，告知申请人理由）。按时办

结。

宝丰县

文化广

电和旅

游 局

1 日

送达
4、送达责任：制作送达文书；按规定送达当事人；

信息公开。

政 策
法 规
股

1 日

事后

监管

5、事后监管责任：加强对持证人员的监督检查，

持证人员应当按规定接受监督检查。

文化市

场综合

执法大

队

6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服务电话：0375-6585185 投诉机构： 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投诉电话：0375-6522132

受理地点：宝丰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县文广旅局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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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
职权类别：行政确认

序

号

职

权

名

称

子项 实施依据

实

施

对

象

实

施

机

构

其他

共同

实施

部门

审批证件

名称及有

效期

办

理

环

节

责任事项
责任

处室

承

诺

时

限

法

定

时

限

收费

情况

及依

据

调整

意见

及理

由

17

河南省乡

村旅游单

位星级评

定

三星级

以下（含

三星级）

乡村旅

游单位

的星级

评定

《河南省乡村旅游经营单

位等级评定和管理规范》

第十五条 评定组织。河南

省乡村旅游经营单位等级

评定，遵循“统一领导、

属地管理、自愿申报、分

级评定”的原则。各级旅

游行政主管部门组建相应

的乡村旅游经营单位的等

级评定委员会，并负责相

应等级评定工作。

企业

法人

政策

法规

股

资源股

关于批准

XX为X星

级河南省

乡村旅游

经营单位

的批复

受理
1、受理责任：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；一次性

告知补正材料；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（不予受理

的依法告知理由）。

政 策
法 规
股

1

日

20

日

否
保留

审查
2、审查责任：依据《河南省乡村旅游经营单位等

级评定和管理规范》等相关规定进行材料审查，

组织人员进行现场检查。

资 源
股 1 日

决定
3、决定责任：作出决定，（不予行政许可的制作

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，告知申请人理由）。按时办

结。

宝丰县

文化广

电和旅

游 局

1 日

送达
4、送达责任：制作送达文书；按规定送达当事人；

信息公开。

政 策
法 规
股

1 日

事后

监管

5、事后监管责任：加强对持证人员的监督检查，

持证人员应当按规定接受监督检查。

文化市

场综合

执法大

队

6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服务电话：0375-6585185 投诉机构： 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投诉电话：0375-6522132

受理地点：宝丰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县文广旅局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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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
职权类别：行政确认

序

号

职

权

名

称

子项 实施依据

实

施

对

象

实

施

机

构

其他

共同

实施

部门

审批证件

名称及有

效期

办

理

环

节

责任事项
责任

处室

承

诺

时

限

法

定

时

限

收费

情况

及依

据

调整

意见

及理

由

18

河南省乡

村旅游单

位星级评

定

四星级

以上（含

四星级）

乡村旅

游单位

星级初

审

《河南省乡村旅游经营单

位等级评定和管理规范》

第十五条 评定组织。河南

省乡村旅游经营单位等级

评定，遵循“统一领导、

属地管理、自愿申报、分

级评定”的原则。各级旅

游行政主管部门组建相应

的乡村旅游经营单位的等

级评定委员会，并负责相

应等级评定工作。

企业

法人

政策

法规

股

资源股无

受理
1、受理责任：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；一次性

告知补正材料；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（不予受理

的依法告知理由）。

政 策
法 规
股

1

日

20

日

否
保留

审查
2、审查责任：依据《河南省乡村旅游经营单位等

级评定和管理规范》等相关规定进行材料审查，

组织人员进行现场检查。

资 源
股 1 日

决定
3、决定责任：作出决定，（不予行政许可的制作

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，告知申请人理由）。按时办

结。

宝丰县

文化广

电和旅

游 局

1 日

送达
4、送达责任：制作送达文书；按规定送达当事人；

信息公开。

政 策
法 规
股

1 日

事后

监管

5、事后监管责任：加强对持证人员的监督检查，

持证人员应当按规定接受监督检查。

文化市

场综合

执法大

队

6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服务电话：0375-6585185 投诉机构： 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投诉电话：0375-6522132

受理地点：宝丰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县文广旅局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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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
职权类别：行政确认

序

号

职

权

名

称

子项 实施依据

实

施

对

象

实

施

机

构

其他

共同

实施

部门

审批证件

名称及有

效期

办

理

环

节

责任事项
责任

处室

承

诺

时

限

法

定

时

限

收费

情况

及依

据

调整

意见

及理

由

19
绿色旅游

饭店评定

金叶级

绿色旅

游饭店

初审

《 绿 色 旅 游 饭 店 》

(LB/T007-2015 ） 第 13.2.2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旅游星级

饭店评定机构按照全国旅游

星级饭店评定机构的授权和

督导，组织本地区绿色旅游饭

店的评定与复核工作，保有对

本地区下级旅游星级饭店评

定机构所评绿色旅游饭店的

否决权。13.2.3 其他城市或

行政区域旅游星级饭店评定

机构按照全国旅游星级饭店

评定机构的授权和所在地区

省级旅游星级饭店评定机构

的督导，实施本地区绿色旅游

饭店的推荐、评定和复核工

作。

企业

法人

政策

法规

股

资源股无

受理
1、受理责任：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；一次性

告知补正材料；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（不予受理

的依法告知理由）。

政 策
法 规
股

1

日

20

日

否

保留

审查
2、审查责任：依据《绿色旅游饭店》等相关规定

进行材料审查，组织人员进行现场检查。

资 源
股 1 日

决定
3、决定责任：作出决定，（不予行政许可的制作

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，告知申请人理由）。按时办

结。

宝丰县

文化广

电和旅

游 局

1 日

送达
4、送达责任：制作送达文书；按规定送达当事人；

信息公开。

政 策
法 规
股

1 日

事后

监管

5、事后监管责任：加强对持证人员的监督检查，

持证人员应当按规定接受监督检查。

文化市

场综合

执法大

队

6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服务电话：0375-6585185 投诉机构： 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投诉电话：0375-6522132

受理地点：宝丰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县文广旅局窗口


